
西南石油大学

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科研管理自主权有关事项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及广大教职工：

遵照中央、国务院、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关于“完

善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推进成果转化、优化分配机制”等系列

“放管服”改革政策文件精神，根据《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抓好赋予

科研管理更大自主权有关文件贯彻落实工作的通知》（教党函〔2019〕

37 号）和《四川省科学技术厅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赋予科研机构和人

员更大自主权进一步优化省级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通知》（川科资

〔2019〕3 号），结合我校实际，现就区别科研工作和公务活动，全

面落实学校法人和项目长主体责任，探索“以信任为前提、诚信为底

线、创新为目标、评价为导向、绩效为激励、监督为保障”的新管理

模式，进一步优化科研管理服务，扩大科研管理自主权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从即日起开始执行。具体管理实施办法将在年内以校内文件形

式陆续发布。

一、简化科研报销流程，减少科研报销证明材料

1.纵向项目按月、季度、半年或年报销项目组教师成员绩效支出

（一般项目项目组成员由负责人签字，负责人由学院或科研处签字；

自然科学基金等校统筹项目由科研处签字，下同）不再随附项目成果

材料。如发现检查、验收不合格或学术不端等情况，学校将全额追回

已报销“绩效”金额。

2.科研项目（包括纵向项目和横向项目）发放临时聘用人员和校

外人员劳务费、咨询费可不附身份证复印件。

3.科研项目报销差旅费、业务接待费用可不附刷卡小票或转账交

易证明。



4.科研项目购置耗材、试剂、资料、印刷费及横向项目购买必要

办公用品等，单张发票金额在 1000 元内不再附转账或刷卡凭据。

5.科研项目购置室内实验材料、试剂、药品等耗材（国家规定需

统一采购、存放管理的有毒、有害耗材等除外），凭发票报销（发票

上若没有明细，需附销售单位盖章的清单，或网上明细订单，或购置

合同等），不必再到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验收（若验收，项目组自行

留存）。

6.科研项目国内论文版面费凭发票报销，不再附转账或刷卡凭据；

国外论文版面费应附转账或刷卡凭据；科研项目报销著作出版费，要

求发票开具单位应与出版单位一致，并附转账记录、刷卡凭据或对公

转账。

7.横向科研项目报销燃油费（单张不超过 1000 元）可不附说明

和转账刷卡依据。

二、遵循科研活动规律，落实科研项目自主权

1.按照相关管理办法，全面赋予学校牵头纵向项目项目长预算调

剂权。

2.科研项目出差，相关市内交通费可以随差旅费一同报销，不再

强制要求购买公务机票和公务卡结算。

3.第一发明人为西南石油大学的专利费凭国家知识产权局开具

的发票或收据报销，若发票或收据署名为个人的，经科研处审批后可

报销，不再提供专利证书复印件。

4.部分科研项目材料费可从项目直接支出，也可按项目实际需求

转账到供应科使用，转供应科经费原则上应当年使用完毕。

5.科研项目“校内测试分析费”和“外协合同”验收由学院组织，

科研处凭合格验收材料（项目组留存备查）办理财务转账手续。

6.科研项目合同约定的校外单位“合作经费”，项目组凭合同书、

收据（或发票）交财务处直接办理拨转账手续。



7.用于科研活动的仪器设备、实验室维修等采购，由相应职能部

门另行出台规定简化流程，明确可不进行招投标程序的采购情形，落

实特事特办，随到随办的采购机制。

三、优化管理服务，增强科研人员获得感

1.充分利用今年国家减税降费政策，对我校科研项目采用简易征

收计税，增值税税率由 6%下调为 3%，可开专票，对方单位可以抵扣，

切实降低我校科研项目税负，进一步激发科研人员争取科研项目的积

极性。

2.科研项目甲方单位统一打包支付的科研经费，项目组应及时提

交相关合同、款项信息，由科研处和项目组共同对接甲方单位，适时

将经费分配到各项目。

3.继续推进财务科研信息化建设。在科研项目数据互联互通的基

础上，实现科研项目申报、立项、借票、到款、上账、预算调整、预

约报销、经费使用情况查询、电子档案查询、调账、项目支出决算报

表等业务网上办理的“一站式”服务，提高科研服务效率。

4.推行科研助理制度。项目组聘用管理、财务助理，其费用从项

目（直接）费用中列支。科研处、财务处等职能部门不定期对科研助

理进行政策讲解、咨询和业务培训。

四、加强诚信建设，引导科研人员坚守法纪底线

科研人员应遵循科研活动规律，恪守学术道德规范，践行科研诚

信承诺，不得弄虚作假套取科研经费。如在检查审计过程中发现违规

行为，学校将以收回所报经费、罚款等方式予以严肃处理；涉嫌违纪

违法的，移交学校有关职能部门处理。

财务处 科研处

2019 年 5 月 14 日


